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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S
 刊在

N
t 七 «

天
氣 

報
吿 

今
最
最 

天
高
他 

晴
廿 

+( 

展
二
二 

有
度•

共
商
不
侵
犯
問
題

7423

亍

(
北
京
二
十
八
電
)
據
外
電
報 

導
，
南
韓
通
會
二
十
七 

宣
佈
，它
準 

備
接
受
北
韓
的
建8!

，
同
北
方
就
簽
是 

互
不
侵
犯
共
同
宣
言
等
問
題
舉
行
會
談 

南
韓
朝
野
四
大
政
黨
的
代
表
和S 

會
議
長
金
在
淳
表
示
，
他
們
同
意
接
受 

北
韓
提
出
的
建
議•:0

會
官
員
説
，
在 

南
韓
朝
野
各
黨
領
導
人
舉
行
會
鑾
正
式 

批
准
有 ̂

計 
61後
，
南
韓
國
會
將
於
八 

月
一
日
就
此
問
題
通
知
朝
鲜
北
方• 

七
月
二
十
日
，
北
韓
最
高
人
民
會 

議
常
設
會
議
致
信
南
韓
国
會
，
建
議
舉 

行
北
南
画
晝
會
談
，
討
論
簽
署
互
不
侵 

犯
共
同
宣
言
等
問
題■

域
多
利
方
面
則
★
 

表
示
暫
時
已
停
止
使1
 

用 

犯 
$§任
巡
運
工 
4
 

作
•
不
過
政
府
並
未
★
 

確
定
是
否
永
遠
不
再
★
 

利
用 

犯
擔
任
類
似 
u
 

的
任
務
• 

★
 

獄
警
方
面
的
代
★
 

表
强
調
採
用
囚
犯
作
★
 

爲
警
衛
並
非
善
策 

可
能
會
危
害
公
衆
安7

 

全

・

★
 

司
法
廳
長
表
示
★
 

僱
用 

犯
看
管
監
獄
食
 

設
施
，
每
年
可
爲
卑T

 

詩
省
納
税
人
省
回
差
★
 

不
多
十
二
萬
元
的
薪
★

早 早 早

2

死
她
的
是
一 
種
名
爲 

漢
堡
牛
扒
的
病
毒• 

該
種
病
毒
，
正 

名
爲
H
E
M
O
L
Y
T
I
C
 

U
R
E
M
工
整
狀
，
會 

使
到
患
者
腹
部
痙
舟 

和
肚
溶
，
通
常
在
肉 

類
中
找
到
■
但
試
驗 

结
果
顯
示
，
在
未
經 

消
毒
的
鲜
奶
樣
本
中 

，
百
分
之
一
至
二
會 

藏
有
上
述
的
病
毒• 

據
一
名
曾
在
院 

中
診
治
死
者
的
當
地 

腎
病
專
科
醫
生
笠
臣 

表
示
，
雖
然
死
者
病 

發
前
曾
食
過
肉
類
， 

有
弱
的
醫
生
懷
疑
致 

病
的
细
菊
是
來
自
地 

飲
用
的
未
經
消
毒
鲜 

奶
中
•肉

類
和
未
經
消 

毒
奶
品
可
能
是
最
常 

藏
有
致
人
於
死
的
漢 

堡
飽
病
毒
旳
食
物
， 

對
於
老
年
人
士
及
幼 

童
具
極 
大
危
險
性• 

亞
省
並
未
立
法 

禁
止
售
賣
未
經
消
毒 

鲜
奶
，
但
笠
臣
醫
生 

認
爲
人
們
應
被
警
告 

避
免
飲
用
上
述
的
奶

品
• 

聯
邦
國
會
通
過
 

多
元
文
化
法
案
 

(
温
哥
華
訊) 

聯
邦
風
會
缝
已 
一 
致 

通
過
加
拿
大
歷
史
性 

的
多
元
文
化
法
案~ 

C

丄
三
號
法
案
)
・ 

多
元
文
化
部
長 

加
利
韋
纳
在 a
會
發 

表
演
講
，
謂
該
法
案 

是
世
界
級
，
無
論
在 

任
何
地
方
，均
屬
此 

類
法
案
的
先
驅
・
國 

會
的
行
動
更
加
强
了 

我
們
社
會
多
元
文
化 

的
基
本
重
要
性
。

韋
納
亦
向
前
任 

内
政
部
多
元
文
化
部

早 早 早 早 早
66 話 響

・

將

在

加"
胃

長
大
衛
哥
林
宣
表
示 

致
敬
•
哥
林
比
於
去 
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提
出 

該
多
元
文
化
法
案■ 

三
月
間
該
法
案
通
過 

第
二
讀
，
血 

23月
及 

五
月
經
過
國
會
委
員 

會
謹
慎
考
慮
審
査• 

韋
納
表
示
，參 

議
院
將
會
迅
速
考
慮 

通
博
■

没
有
囚
犯
生
事
，
但 

監
獄
長
則
表
示
有
些 

犯
人
投
擲
石
塊
以
示 

不
滿
•到

星
期
三
晚
十 

-
時
左
右
，
有
消
息 

傳
出
省
府
域
多
利
決.

以

促

進

貿

且

口

亘

早 早 早 早 年 早 早 早 早 早 早 早 ¥

木

(
香
港
加
新
社
廿
八
日
電)
香
港
政
府
-
名
官
員
稱
，
香
港
希
望
于
本
年
底
前 

在
加
拿
大
設
立-
個
辦
事
處
，
以
促
進
貿
易
與
及
缓
和
香
港
之
人
材
外
流• 

香
港
玫
府
-
名
發
言
人
慧
雲
周(
譯
音
)
于
星
朗
四
説
，
加
拿
大
爲
一
個
適
合 

設
辦
事
處
的
地
方
，
因
爲
香
港
與
加
拿
大
有
堅
固
的
聯
鳖■ 

發
言
人
又
謂
：
「
加
拿
大
乃
香
港
的
一
個
重
要
的
貿
易
移
伴
」•

香
港
來
客
偷
運
毒
品 

案
件
，
本
星
期 
一 
在 

温
哥
華 H
際
機
場
又 

再
破
獲
一
宗
•

據
消
息
報
導
稱 

，-
名
年
約
卅
三
歲 

來
自
香
港
之
女
子
， 

於
星
期
一
抵
達
温
哥 

華
國
際
機
場
時
，
被 

加
拿
大
海
關
官
員
檢 

獲
一 
黠
七
公
斤
海
洛 

英
，
估
計
市
面
零
售 

價
值
约
達
八
百
五
十 

萬
元
■加

拿
大
海
關
發 

言
人
蘭
里
於
星
期
三 

説
，被
扣
女
子
名
陳 

X

娥
(
譯
音
)
，
被 

控
偷
運
毒
品
及
藏
有 

毒
品
以
作
販
賣
用
途 

等
罪
名
■

陳
氏
目
前
暫
被 

扣
留
，
等
候
八
月
五 

日
在
列
治
文
省
級
法 

庭
提
堂
•

礙
亞
致
笑 

因
省
死
加
》 

飮̂
^

-1 

珠
女
矍
女
童 

热
童
十̂
 

省
兒
童
醫
院
内
，
殺

水
•
擔
任
巡
邏
的
囚 

犯
每
更
可
獲
十
元
工 

資
•

★
 

★
 

★
 

★
 

★
 

★

雲
隼
本
汝
比
兩
火
警 

均
爲
柏
文
住
宅
單
位 

一 
由
炸
鏤
引
起
 

一 
起
待
査

及
三
藩
市
，
設
有
貿 

易
辦
事
處
•

香
港
與
加
拿
大 

之
事
務
，
現
将
是
由 

香
港
設
在
纽
约
之
辦 

事
處
料
理
■

另
一 
名
香
港
官 

員
稱
，
香
港
政
府
在 

加
國
之
辦
事
處
將
會 

設
在
多
倫
多
，
因
爲 

多
倫
多
位
置
適
中
， 

而
且
擁
有
龐
大
華
人 

人
口
■多

倫
多
及
溫
哥 

華
均
爲
香
港
移
民
最 

喜
愛
之
目
的
地•

估
計
在
過
去
- 

年
中
，
香
港
居
民
移 

往
加
拿
大
者
，
约
有 

一 萬
六
千
人
•

香
港
政
府
新
聞 

處
官
員
冰
克
士
東
表 

示
，
對
于
已
離
開
香 

港
往
加
，
但
又
欲
返 

港
工
作
之
人
士
，
此 

新
設
之
駐
加
辨
事
處 

，
將
可
答
覆
他
們
的 

查
詢
■根

據
中
英
協
議 

中
國
將
于
一
九
九
七 

年
，恢
復
在
香
港
的 

統
治
，而
移
民
潮
之 

升
级
，
相
信
是
與
此 

有
關
。大

部
份
離
開
香 

港
者
，
均
爲
中
级
管

理
階
層
與
及
專
業
人 

士
，而
香
港
之
僱
主 

們
，則
亟
欲
他
們 

港
工
作
•

返
港
工
作
之
港 

人
多
數
會
獲
得
更
爲 

優
厚
的
薪
金
，
因
此 

墮

胎

言

之
故
，
已
有
若
干
移 

民
在
外
國
獲
得
永
久 

居
留
權
之
後
，
返
回 

香
港
工
作
•

香
港
政
府
現
蒔 

已
在
紐
約
、
華
盛
頓

囚
犯
搖
身
變
作
守
窗 

獄
警
不
滿
採
取
寵
工 

停
止
使
用
囚
犯
獄
警
方
始
復
工

(
温
哥
華
及
本 

汝
比
電
)
溫
哥
華
及
一 

本
汝
比
昨
日
(
廿
七 

日
)
分
别
發
生
兩
宗 

火
警
•一

宗
火
警
發
生 

於
本
汝
比
三
百
號
附 

-
近
的
一
間
栢
文
住
宅 

樓
宇
。
據
悉
，
火
警 

是
由
於
一 
個
住
宅
單 

位
之
内
的
廚
房
，
炸 

鐘
過
燒
所
致
•
高
溫 

滚
烫
的
食
油
燃
點
起 

鐘
内
的
肥
肉•
火
勢 

迅
即
擴
散
至
廚
房
旳 

其
他
部
份
■

除
奉
召
到
場
灌 

救
的
消
防
員
雖
然
努 

力
將
火
勢
控
制
，•
但 

損
失 
的
財
物
估
計
約 

值
二
萬
元
•
栢
文
的 

一
個
住
宅
單
位
嚴
重 

損
毁
，
而
二
樓
的
其

他
住
宅
單
位
亦
爲
濃
★

U

烟
所
波
及
•
尚
幸
火
上
^
^
^
 

警
之
中
並
無
人
受
傷 I

另 
一 宗 
的
火
警
★

感
 

發
生
於
溫
哥
華
市
中
★

心
西
區 
一 座
栢
文
住
★

宅
■
起
火
地
點
是
碧i
 

威
爾
街 
一 
千
二
百
號
★
 

附
近
的 
一 
座
栢
文
住
y

+

鼎

激

辯

《
連

(
本
汝
比
訊
) 

本
汝
比
市
的
奥
卡
拉 

監
獄
警
衛
於
星
期
三 

(
廿
七
日
)
晚
上
， 

結
束
歷
時
十
一
小
時 

的
罷
工
行
動
，
並
且 

宣
稱
獲
得 
一 
次
的
勝

利
•

奥
卡
拉
與
另
外 

三
間
懲
教
中
心
的
獄 

警
由
於
不
滿
政
府
聘 

請
犯
色
情
等
的
囚
犯 

看
守
及
巡
现 
一 
座
位 

於
根
樹
嶺
空
置
的
監 

獄
，
而
採
取
昆
工
■ 

有
七
十
名
奥
卡 

拉
獄
警
於
星
期
三
早 

上
進
行
罷
工
，
令
監 

獄
只
剩
下
基
本
警
衛 

人
數
二
十
四
名
，
更 

迫
使
監
獄
長
急
召
皇 

家
騎
警
增
援
■

星
期
三
奥
卡
拉 

監
獄
囚
犯
都
被
關
入 

牢
房
之
内
■
據
稱
並

提

*+*++**+ ***+**
眞

;

首相穆倫尼出席但不投票

4

宅
十
二
摟
的 
一 
個
單
『 

位
•
這
宗
火
警
中
亦 

無
人
受
傷■
消
防
局 

現
正
調
查
失
火
原
因

罰
観
輝
」 

竇
.
張
生 
鑑 

証
美
屋Mi 

1C
精
滿

«:客 

膏
添
華
常

(
渥
太
華
電
) 

景
邦
進
步
保
守
黨
玫 

府
的
墮
胎
草
案
經
連

員
亦
就
草
案
提
出
十 

多
項
的
修
正■
最
後 

，
由
國
會
議
長
富
里

領
袖
端
納
正
在
卑
詩 

省
與
選
民
會
面
，
進 

行
宣
傳
性
的
活
動
， 

因
此
未
能
出
席
就
墮 

胎
草
案
的
投
票
。

端
紡
表
示
，
如 

果
他
當
時
在
場
，
肯 

定
會
投
反
對
票•
因 

爲
端
納
覺
得
這
墮
胎 

草
案
包
含
的
意
義
太 

過
模
稜
兩
可
了• 

香
港
來
客 

被
控
販
毒 

(
温
哥
華
訊)

台
當
局
已
擬
成
有
關
草
案
 

由大陸往台奔喪 

祇准留台-個月 

探
病
則
以
兩
星
期
爲
限

(
廣

一日 
來 
在
衆 *
院
進
行 
沙
負
責
整
理
後
提
交 

辯
論
，
更
於
昨
晚
(

衆
議
院
・

him
*

金

州
專
電
) 

虜
名
盛
夏
時
節
 

東
動
，
世
界
各 

jy^

 W
H

-

地
華
裔
青 

国
駆
年
睦
缜
組 

辦
-$ 團前

來
參 

2

主
円 
加
廣
東
省 

澤■
僑
務
辦
公 

A
F

引
室
舉
辦
的
 

晋
用
夏
令
營
活 

營

團

動
•
目
前 

活
參
，到
達
廣 

斷 
口
 
東
的
華
裔 

重
力
青
年
已
達
 

四
百
多
人
■

這
些
青
年
分
别 

來
自
美
國
、
加
拿
大 

、
荷
蘭
、
毛
里
求
斯 

、
泰
國
、
留
尼
旺
和 

埃
希
提
等
地•
按
計 

副
，
今
年
夏
天
前
來. 

廣
東
參
加
夏
令
營
活 

動
的
華
裔
青
年
將
達 

八
百
多
人■

夏
令
營
地
分
别
一

廿
七
日
)
作
馬
拉
松 

式
的
澈
辯
，
到
今
( 

廿
八
日
)
早
凌
晨
四 

時
方
始
結
束
・

辯
論
之
中
，
各 

國
會
議
員
部
申
明
本 

身
的
立
場
及
意
見
， 

激
烈
處
更
被
形
容
爲 

包
含
强
烈
情
感 

?•]句 

子
"
同
時
，
國
會
議
一

廿
八
日
下
午
， 

國
會
議
員
就
墮
胎
草 

案
進
行
投
票
，
首
相 

穆
倫
尼
雖
然
有
出
席 

是
次 
的
投
票
會
議
， 

但
並
没
有
投
賛
成
或 

反
對
票
•
穆
倫
尼
在 

適
當
時
候
會
表
明
對 

墮
胎
問
題
的
亠
乜
場■ 

反
對
黨
自
由
黨

富
/
招
 

芭捷

隼

探
病
則
以
兩
週
爲
限 

據
報
道
，
内
政 

部
決
定
于
近 

内
審 

議
這
項
作
業
要
點
草 

案
，
並
盡
快
報
行
政 

院
核
定
後
實
施■ 

台
灣
有
關
官
員
一 

表
示
，奔
喪
及
探
病 

者
限
于
配
偶
、
父
母 

、
子
女
，
旨
在
便
于

(
香
港
廿
七
日 

電
)
據
台
灣
「
中
央 

日
報
一
報
道
，
台
灣 

内
玫
部
警
政
署
入
出 

境
管
理
局
已
研
擬
完 

成
「
大
陸
人
士
來
台 

奔
喪
、
探
病
作
業
要 

點
」
草
案
，
規
定
來 

台
奔
喪
、
探
病
範
圍 

限
於
配
偶
、
父
母
、 

子
女
，
且
奔
喪
最
長 

不
得
超
過 
一 
個
月
， 

懒竊集團

盧
根
湖
北
汽
車
失
事 

素
里
靑
年
兩
死
兩
傷 

駒
警
。謂
若
扣
.
安
全
帶
司
望
生
還

@
@

§15@
(
溫
哥
華
訊) 

慮
根
湖
皇
家
騎
警
於 

星
期 
一(
廿
六
日
) 

表
示
，
如
果
兩
名
素 

里
青
年
在
上
星
期
五 

的
交
通
意
外
中
是
戴 

上
安
全
帶
，
他
們
有 

可
能
現
特
仍
然
尚
在 

人
間
。交

通
意
外
發
生 

在
上
星
期
五
凌
晨
四 

持
半
左
右
，
離
盧
根 

湖
以
北
大
約
五
公
里 

・
當
時
車
上
有
四
人 

，
汽
車
失
事
特
廿
一 

歲
的
司
旗
以
及
另
一 

名
廿
三
歲
的
男
乘
客 

被
拋
出
車
外
，
當
場 

身
亡
。

負
責
調
查
的
警 

員
相
信
如
果
他
們
行 

車
時
配
戴
有
安
全
帶 

，
則
生
還
有
望■

另
一 
名
同
樣
是 

居
住
在
素
里
的
十
八 

歲
女
乘
客
亦
被
拋
出 

車
外
，
折
断
頷
骨
， 

傷
勢
不
輕
•

至
於
車
上
唯
一 

戴
有
安
全
帶
的
十
九 

歳
女
乘
客
於
意
外
發 

生
後
仍
留
在
車
上
， 

只
受
到
輕
傷•

騎
警
現
時
仍
繼 

績
調
查
失
事
的
原
因

查
證
身
份
■

爲配一

偶
、
父
母
、
子
女
的 

資
料
在
户
籍
上
均
有 

登
記
，
可
方
便
有
關 

單
位
在
當
事
人
提
出 

申
請
時
予
以
查
明
身 

份
是
否
屬
實
，

報
道
説
，
凡
欲 

前
來
台
灣
奔
喪
、
探 

病
的
當
事
人
，
需
由 

一
位
在
台
設
籍
人
士 

爲
其
保
證
人
後
，始 

可
提
出
申
請•
申
請 

奔
喪
要
提
出
死
亡
證 

明
•
申
請
探
病
，
只 

限
于
「
重
病
」
的
範 

圍
，
並
要
求
當
事
人 

提
出
病
歷
•

債一 『貨
運
員

點
問
頓
機
塲
人
員
疑
監
守
自
盗

( 
55問
頓
電
) 

加
拿
大
民
航
在
亞
伯 

特
省
首
府
黠
問
頓
司 

際
機
場
十
名
貨
運
工 

人
，
與
及
一
名
話
問 

頓
餐■
東
主
，
涉
嫌 

盗
竊
加
攀
大
郵
政
局 

的
空
運
郵
件
，與
及 

其
他
貨
品
，
被
加
拿 

大
皇
家
騎
警
控
以
四 

十
九
項
與
盗
竊
有
關 

之
罪
名
■

皇
家
騎
警
輕
過

十
八
個
月
的
明
査
暗 

訪
，
調
査
黠
問
頓
星 

際
機
場
經
常
不
翼
而 

飛
的
貨
物
郵
件
・
终
一 

於
掌
握
確
鑿
證
據
， 

並
於
昨
日
(
廿
七
日 

)
拘
控
上
述
十
一
名 

涉
嫌
有
關
之
疑
犯• 

被
盗
竊
的
物
品 

包
括
金
器
、
珠
寳
、 

皮
草
、
洋
酒
、
色
情 

録
影
帶
與
及
其
他
貴 

重
貨
品
等
。

設
在
他
們
的
祖
籍
較 

集
中
的
汕
頭
、
新
會 

、
恩
平
、
珠
海
、
深 

圳
等
地
•
華
裔
青
年

一<11

會
計
 

個
人
入
息
税
，
公
司 

年
結
叙

«.，
電»

fc 

*

，
會
計
制
度
說
计 

卷
賣
提
供
資
料26T  

3160  

263-6869-

不豪̂

.医
滋 

麥
義

I
il
il

事

八
月 
一
日
星
期 - 
卑
詩
日
爲
公
衆 

假
期
，
本
報
休
假
一
天
，
是
日
無
報
， 

八
月
二
日
星
期
二
照
常
出
版■

， 

敬
希
讀
者
留
意
，並
祝
假
期
愉
快

-
大
漢
公
報
啓

在
夏
令
營
中
，
將
學 

習
和
瞭
解
中
華
民
族 

的
語
言
、
文
化
、
歷 

史
和
風
俗
習
慣
，
尋 

根
訪
祖
•

港

，
缰
續
航
程
•

事
缘
超
上
的
亞
奇
水
手
上
遍
日
抗 

議
船
上
生
活
條
件
差
和
安
全
環
境
欠
妥 

，
有
閲 ̂

門
的
檢
查
員
上
船
查
察
後
， 

作
出
上
述
的
決
定•

有
關
的
貨
船
須
洗
刷
乾
淨
所
有
廁 

所
，儲
物
室
除
蟲
和
完
成 
一 些
指
定
的 

修
理
，
方
能
缀
續   

^
行
■ 

八
屋
爆
竊 
床
底
被
捕 

△
(

本
報
訊
)
警
方
得 
一 
名
機
警

新

聞

簡

報

 

持
機
關
槍 
行
劫
銀
行 

△
(

本
報
訊
)
一 名
銀
行
劫
匪
， 

一
手
持
「
盤
保J

式
機
關
槍
，
週
二
下
午 

一
時
廿
五
分
，
闖
進
固
蘭
襄
街
八
五
 

0

號
加
拿
大
帝
國
商
業
銀
行
行
劫■ 

銀
行
劫
匪
是-
名
高
約
五
呎
九
吋 

，
中
等
身
材
男
子
，
事
發
時
穿
著
白
恤

衫
及
深
式
長
棟
，
持
槍
進
入
銀
行
後
喝 
一 
市
民
協
助
，
在
週
二
案
發
現
場
拘
獲
一 

令
所
有
人
俯
伏
地
上
，
然
後
進
行
劫
疯

名
入
屋
爆
竊
疑
匪
。

事
發
廿
六
日
約
上
午
八
時
，
一
名 

市
民
目
睹
一 
名
男
子
打
破
東
廿
八
街
八 

八
四
號 
一 
住
宅
的
玻
璃
窗
入
屋
，
於
是 

報
警
・警

方
到
場
，
在
一 
張
床
底
下
搜
獲 

該
名
欲
匿
藏
的
疑
匪•

被
捕
疑
犯
爲
卅 
一 
歲
但
汝
理
•
羅 

(
譯
音
)
，
將
被
控
爆
竊
罪■

上
述
劫
案
是
今
年
第
一
0

一 
宗
銀 

行
劫
案
■

貨
論
被
禁 
離
開
雲
港 

△
(

温
哥
華
訊)
加
拿
大
海
岸
巡 

邏
隊
官
員
週
二
頒
令
，
停
泊
於
温
哥
華 

的
星
加
水
手
號
貨
船
必
須
完
成
一
些
指 

定
的
修
理
和
清
潔
，
方
會
被
獲
准
離
開

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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